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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》
有关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各相关处室、单位：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2024年6月1日起施行。为贯彻落实好《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，规范餐饮服务经营者一次性餐具使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监管依据
（一）《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：“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，不得违反自治区规定主动提供其他一次性餐具”。
（二）《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：“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自治区规定主动提供其他一次性餐具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”。
二、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品类
除国家有关禁止、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外，广西新增以下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录：
筷子、勺子、刀（刀具）、叉子。
三、实施范围
（一）监管对象
全区依法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《小餐饮登记证》的餐饮服务经营者，包括实体门店、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。
网络订餐平台应默认“不选不提供”模式。旅游景区、交通枢纽等特殊场所的餐饮单位，可设置“按需取用”专区，不得默认配发或放置于就餐区域。
（二）豁免情形
消费者明确要求提供的，需在订单页面或店内显著位置标注“有偿使用”选项，费用标准需公示。
四、实施时限
自2025年6月1日起实施，严厉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五、落实措施
（一）强化宣传培训，提升法规社会认知
广泛开展《条例》宣贯活动，通过专题培训、媒体宣传、普法进企业等形式，全面强化餐饮服务经营者守法经营意识。重点加强对网络订餐平台、连锁餐饮企业的政策解读，提升法规知晓率和执行自觉性，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，推进经营行为规范
将一次性餐具使用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，结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、专项治理等工作，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，倡导绿色消费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消费提示，引导消费者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。
（三）压实主体责任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
约谈网络订餐平台、辖区大型连锁餐饮企业，增强企业主动落实《条例》的责任意识，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，鼓励有条件的门店进行扩建、改造或配建餐具清洗消毒设施，逐步推广使用可重复使用餐具。网络订餐业务从“点餐即提供”向“不选不提供”服务模式转变。
（四）加大执法力度，确保法规严格落实
完善执法机制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加强对一次性餐具提供情况的监管，对发现违反《条例》规定的违法行为，主动提供限制使用的一次性餐具的，严格依法查处。
（五）构建社会共治，凝聚多元协同合力
推动行业协会充分发挥作用，强化行业自律，加大媒体宣传力度，鼓励大型餐饮企业强化示范引领，形成落实《条例》的良好氛围。推动网络订餐平台、餐饮服务经营者、消费者等各方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、积极发挥作用、自觉付诸实践，凝聚社会共治合力，共同推动一次性餐具使用规范工作的持续推进。

附件：广西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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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餐饮服务经营者
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录
（本目录根据国家政策动态调整）
	序号
	名称

	1
	筷子

	2
	勺子

	3
	刀（刀具）

	4
	叉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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